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度校務會議提案表

98.08.06
編    號：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教務處林主任
提 案 一 

案    由：為本校九十八學年度上學期學校行事曆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  明：九十八學年度學校行事曆於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實施之。
編    號： 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教務處林主任
提 案 二 

案    由：本校｢金華詩選｣印製與採購事宜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  明：九十八學年度國語文補充教材｢金華詩選｣，擬依舊稿印製，由學生自由、自費採購。其收費擬列入學校四聯單中收費。

編    號： 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教務處林主任
提 案 三 

案    由：本校一年級注音符號補充教材｢ㄅㄆㄇ｣印製（如附件）及採購事宜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  明：九十八學年度一年級注音符號補充教材｢ㄅㄆㄇ｣，係由一年級老師提列，由學生自由、自費採購，提請學校印製，並擬列入一年級四聯單中收費。

編    號： 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教務處林主任
提 案 四

案    由：本校學生簿本及美勞教材採購事宜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  明：九十八學年度學生簿本及美勞教材，擬列入列入學生收費四聯單中收費。

編    號： 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訓導處邱主任
案    由：本校98學年度學生名牌費用擬併入四聯單收費，提請討論，通過後實施。

說    明：為簡化教師收費程序，本校98學年度學生名牌費用擬併入四聯單收費，提請討論，通過後實施。

編    號： 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輔導室李主任
案    由：為本校九十八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日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  明：

一、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年三月十四日北市教秘字第九０二一八五六一００號函

   規定，每學期應於開學前後二週內辦理學校日活動。辦理學校日活動者應依本計畫

   精神，將原有之家長座談會、親師座談會、教學參觀日活動擇項實施，俾增進「家

   庭-學校」之良好合作關係。本活動有其實施之必要性。

二、本活動實施日期預定於九十八年九月12日(週六)（8：40-12：30）舉辦，請討論

    實施方式。

	時　　間
	9：00--9：30
	9：40--10：20
	10：30--11：50
	12：00

	活動內容
	校務報告
	科任課程說明
	親師溝通(班級經營說明…)

班級家長會（選舉班級家長代表、班務溝通）
	賦歸

	地   點
	活動中心五樓
	分區
	各班教室
	

	主持人
	校長、家長會長
	學年科任教師
	級任教師、班級代表
	


